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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LIGH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光 宇 國 際 集 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3）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摘要

‧ 營業額達人民幣743,381,000元，增加39%。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純利為人民幣60,115,000元，增加20%。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3.88仙。

中期業績

光宇國際集團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
下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過往期間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743,381 536,531
銷售成本 (527,635) (348,399)

毛利 215,746 188,132
其他收入 3,191 3,463
分銷成本 (75,539) (71,865)
行政費用 (51,828) (40,931)
財務費用 (19,759) (1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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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71,811 60,488
所得稅開支 5 (6,752) (6,19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65,059 54,297

終止經營業務 6
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 (3,831)

本期間溢利 7 65,059 50,466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0,115 50,122
少數股東權益 4,944 344

65,059 50,466

股息 8 22,291 18,414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9
－基本 13.88仙 11.57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
－基本 13.88仙 12.46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495,370 506,383
無形資產 19,791 17,605
商譽 4,193 4,193
預付租賃款項 33,767 34,225
遞延稅項資產 2,326 2,37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11 30,253 －

585,700 564,777
流動資產
存貨 311,304 267,7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357,936 1,198,649
預付租賃款項 917 917
應收董事款項 741 82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9,179 23,610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40,722 40,744
持作買賣之投資 400 350
抵押銀行存款 157,944 61,33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4,963 197,299

2,024,106 1,791,42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713,081 624,27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8,185 18,618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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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股息 22,293 2
應付稅項 7,074 9,604
其他借貸 8,841 8,740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683,036 578,537

1,452,510 1,241,357

流動資產淨額 571,596 550,071

1,157,296 1,114,84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6,308 46,308
儲備 1,008,827 971,45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55,135 1,017,762
少數股東權益 99,146 94,007

權益總額 1,154,281 1,111,76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15 3,079

1,157,296 1,114,848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及金融工具除外，乃按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下列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
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採納新香港財務
申報準則不會對現行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報方式構成影響。

3.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本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準則、
修訂本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書應用
－詮釋第7號 重列法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4

－詮釋第9號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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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為管理目的，本集團現有業務分為四大營運部門一密封鉛酸蓄電池及相關配件、鋰離子電池、鎳電池及
電力控制設備。本集團以此為基準報告主要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密封鉛酸蓄
電池及 電力控制

相關配件 鋰離子電池 鎳電池 設備 其他 註銷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 466,978 157,403 90,709 8,283 20,008 － 743,381
分部間銷售 1,625 10,178 38 － 11,463 (23,304) －

總額 468,603 167,581 90,747 8,283 31,471 (23,304) 743,381

業績
分類業績 80,737 22,629 427 1,023 (10,533) － 94,283

未分配公司收入 165
未分配公司開支 (2,878)
財務費用 (19,759)

除稅前溢利 71,811
所得稅開支 (6,752)

本期間溢利 65,059

分類間之銷售交易以現行市場費率收費。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終止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密封鉛酸蓄
電池及 電力控制

相關配件 鋰離子電池 設備 其他 註銷 小計 網上遊戲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 374,083 122,498 22,095 17,855 － 536,531 3,518 540,049
分部間銷售 － 880 － 7,945 (8,825) － － －

總額 374,083 123,378 22,095 25,800 (8,825) 536,531 3,518 540,049

業績
分類業績 62,655 11,998 5,783 788 － 81,224 (26,146) 55,078

未分配公司收入 311 － 311
未分配公司開支 (2,736) － (2,736)
視為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之收益 － 22,315 22,315
財務費用 (18,311) － (18,311)

除稅前溢利 60,488 (3,831) 56,657
所得稅開支 (6,191) － (6,191)

本期間溢利 54,297 (3,831) 50,466

分類間之銷售交易以現行市場費率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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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開支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6,771 6,237
遞延稅項抵免 (19) (46)

6,752 6,191

由於本集團並無來自香港或因之產生之收入，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有關之法律及法規，本集團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可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首兩
年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而該等中國附屬公司可於其後三年獲寬免50%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減稅期」）。

根據中國法規，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符合生產企業之資格，可按15%之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之其中十二間（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七間）主要經營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須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該等附屬公司為根據中國法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已取得中國稅務局於減稅期內之
稅務優惠。

6. 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以本集團及一獨立第三方注資之方式，視
作出售本公司於一家附屬公司北京光宇華夏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之35.57%股權。由於該獨立第三方之出資額
多於本集團，本集團於該附屬公司之權益因此由77%下降至41.43%，而該附屬公司亦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
司。所出售之附屬公司從事網上遊戲銷售與經銷業務。

7. 本期間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
（列入行政開支
及銷售成本） 1,113 5,393 － 4,170 1,113 9,56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291 21,676 － 878 25,291 22,554

8. 股息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每股港幣5仙（二零零五年﹕港幣4仙）（於簡明財務報表中顯示為每股人民幣
0.05147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0.04252元））之股息，或約人民幣22,291,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18,414,000
元）乃派發予股東作為二零零五年之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港幣1仙，於簡明財務
報表中顯示為每股人民幣0.01040元）。

9.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使用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本期間溢利 60,115 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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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33,080 433,080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零五年度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因該等期間並無潛在已發
行普通股。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數字計算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 60,115 50,122
加：本期間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 3,831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盈利 60,115 53,953

計算基數與上述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者相同。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本期間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人民幣3,831,000元及使用與上述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基數相同而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人民幣0.0088元。

10. 增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耗資約人民幣15,565,000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7,520,000
元）增設生產廠房，以便擴大其生產能力。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考慮到本集團之樓宇、廠房、機器，以及汽車等資產之帳面值，並估計
與結算日採用公平值釐定之價值並無重大差異。故此，在本期並無確認重估盈餘或虧絀。

11.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訂立一項協議向黑龍江龍興國際資源開發集團有限
公司收購俄羅斯（金石）有限責任公司（「俄羅斯（金石）」）之70%股本權益，代價為人民幣28,000,000元。俄
羅斯（金石）之後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本公司之兩間附屬公司訂立另一項
協議，進一步收購俄羅斯（金石）餘下之30%股本權益。直至結算日為止，人民幣30,253,000元按金已支付予
賣方。

俄羅斯（金石）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俄羅斯註冊成立，註冊資本為100,000盧布。其擁有在俄羅斯
濱海邊疆區法索里開採鉛鋅及其他金屬之許可證，該開採許可證將於二零三零年六月三十日到期。

收購之詳情於本公司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發之公佈內披露。

本集團正在評估俄羅斯（金石）之可資識別資產及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值，故並無呈列收購之財務影響。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給予客戶之記帳期限從最後驗收起計算三至九個月不等，一般視乎個別客戶之財務實力。以下為貿易應
收帳款於結算日之帳齡分析：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0日內 528,818 504,468
超過90日但不超過180日 335,081 354,725
超過180日但不超過270日 285,710 144,985
超過270日但不超過360日 40,177 42,030
超過360日但不超過540日 50,285 43,268
超過540日但不超過720日 28,594 3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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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帳款 1,268,665 1,121,411
其他應收款項 89,271 77,238

1,357,936 1,198,649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貿易應付帳款於結算日之帳齡分析：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181,019 142,569
超過30日但不超過60日 49,525 31,696
超過60日但不超過90日 144,437 38,519
超過90日但不超過180日 65,504 160,298
超過180日 34,568 28,128

貿易應付帳款 475,053 401,210
其他應付款項 238,028 223,060

713,081 624,270

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每股港幣1仙）。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人民幣743,381,000元（二零零
五年：人民幣536,531,000元），較去年增加約39%；本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60,115,000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50,122,000元），較去年增加約20%；由於本期間增加了毛利率較低的鎳
電池製造業務，本集團之毛利率比去年同期的35%減少至29%；本期間之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1388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0.1157元）。

業務回顧

密封鉛酸（「SLA」）產品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繼續專注於生產SLA電池之核心業務，SLA電池業務之營業額達到人民幣466,978,000
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374,083,000元）之新高，較去年同期增長約25%，增長主要來自中國電訊
營運商業務的穩定增長以及如華為科技有限公司（「華為」）及愛默生網路能源有限公司（「愛默生」）
等間接出口客戶對SLA電池的強大需求量；此外，本集團亦積極擴展SLA電池的海外市場，於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直接出口銷售額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800萬元增長61%至人民幣2,900萬元。
毛利率輕微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產品平均售價之增加未能完全抵銷原材料價格之上漲，以及
毛利率較低但信用期較短的間接出口銷售增加所導致。

鋰離子電池

鋰離子電池是本集團的第二大主要產品，佔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銷售額之21%。於二零
零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生產及銷售約1,400萬枚鋰離子電芯，其銷售額為人民幣157,403,000元（二
零零五年：人民幣122,498,0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約28%，增長的原因是由於中國手機生產廠
家對鋰離子電池之需求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復甦所致。儘管業內經營環境有競爭性以及原材料
價格上漲，鋰離子電池於期內之毛利率與去年同期比較並無重大的變化，原因是期內生產量增
加導致單位成本有所下降。

鎳電池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八月收購了從事小型二次充電鎳電池製造業務的深圳力可興電池有限公司
70%之股本權益後，本集團之產品種類得以擴大，而收入基礎亦得以進一步加強。截至二零零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鎳電池業務錄得人民幣90,709,000元之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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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人民幣2,609,806,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2,356,205,000元）；資金來源為流動負債人民幣1,452,51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241,357,000元）、非流動負債人民幣3,015,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3,079,000元）、股東權益人民幣1,055,135,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17,762,000
元）及少數股東權益人民幣99,146,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4,007,000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採用審慎的庫務政策管理現金資源及銀行借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現金結餘為人民幣134,963,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7,299,000
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及其它借貸約為人民幣691,877,000元（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87,277,000元），全部將於一年內償還，借貸年利率為3.84%至7.89%（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至7.91%）；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80%（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的銀行及其它借貸總額以人民幣列帳，約20%（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8%）以港幣列帳；所有銀行及其它借貸均用於本集團之資本性支出及營運資金需要。

以目前本集團之現金及營運資金水平及可使用之銀行信貸額，董事會相信本集團擁有足夠資金
以應付未來業務發展之需要及按到期日償還銀行貸款。

資本負債及流動資金比率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銀行貸款總額與股東權益比率，為0.65（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57）；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比率，為1.39（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4），
反映財務資源充裕。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人民幣173,60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265,314,000元）之銀行貸款是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該等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價值約為人民幣144,290,00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6,173,000元）。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交易均在中國進行並以人民幣結算，故並無任何重大匯率風險。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本集團簽訂一項協議，以人民幣2,800萬元之代價收購了一間名為俄羅斯《金
石》有限責任公司（「俄羅斯《金石》」）的俄羅斯合營公司之70%股本權益。俄羅斯《金石》擁有在
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法索里開採鉛鋅及其它礦物礦床的地下資源利用許可證，期限至二零三零年
六月三十日，該收購促進本集團之縱向整合，並為本集團取得穩定的原材料供應。本集團於二
零零六年五月訂立另一項協議，進一步以人民幣1,200萬元之代價收購了俄羅斯《金石》餘下之30%
股本權益，從而使俄羅斯《金石》於向俄羅斯有關之工商行政管理局及稅務局完成辦理登記手續
後成為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授權
但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 70,754

有關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財
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2,527 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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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就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亞而言，SLA電池業務將於未來年度持續為本集團的焦點。本集
團將利用其於SLA電池業界之品牌認同及信譽，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全中國最大SLA電池供應商
之領導地位。中國即將發放第三代流動電訊服務（「3G」） 牌照肯定會提高對本集團SLA電池的
需求，原因是電訊營運商於建立3G網絡時需要額外的SLA電池；另一方面，基於第二代流動電
訊服務（「2G」）與3G網絡是共存並同時運行的，這將進一步需求SLA電池用於現存2G網絡的SLA
電池替換，以及應付2G網絡於郊區的持續增長及擴展；此外，基於華為及愛默生的強勁持續需
求，使間接出口銷售成為本集團第二個增長原動力；拓展SLA產品直接出口銷售至海外市場將
是第三個增長原動力，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其海外銷售網絡及隊伍，以取得更多的海外客戶，
本集團最近通過了歐洲一個主要電訊營運商的認證，奠定了本集團SLA產品進軍海外市場的基
礎。

為應付以上所述SLA電池龐大的市場需求，本集團透過於珠海市斗門區新青科技工業園興建一
個新SLA電池生產基地，進一步實施擴展其生產能力之計劃。珠海生產基地正處於設計階段，
而本集團的整體年生產能力將於其完成後提高120萬千伏安培時，本集團預期該珠海生產基地
將用於應付華南地區客戶的需求，從而減低運輸成本並增強盈利能力。在珠海生產基地未完成
興建之前，本集團將繼續擴充其於哈爾濱的生產設施，並同時利用瀋陽生產基地的資源應付增
長的需求量。

有見原材料價格波動，同時亦為了進一步促進本集團的縱向整合，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三月訂
立一項協議收購一間名為俄羅斯《金石》有限責任公司（「俄羅斯《金石》」）的俄羅斯合營公司70%
之股本權益，並於二零零六年五月簽訂另一項協議以收購餘下之30%。俄羅斯《金石》擁有在俄
羅斯濱海邊疆區法索里開採鉛鋅及其它礦物礦床的地下資源利用許可證，期限至二零三零年六
月三十日，該礦床的礦物資源量可觀，金屬儲量約300,000噸，本集團預期可開採金屬量約150,000
噸，該等礦床將於二零零七年中旬投入生產，而本集團預期每年可開採金屬約20,000噸，其中
從該礦採得之鉛將由內部消耗並用於本集團之SLA電池業務。

此外，本集團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四日通過競拍獲得俄羅斯阿爾泰邊疆區的扎哈洛夫斯克鉛
鋅多金屬礦床的開採使用權，主持競拍單位是俄羅斯國家自然資源部礦產署，該礦床之金屬儲
量為鉛18.6萬噸、鋅29萬噸、銅6.4萬噸、銀280噸及金1.4噸，其中C

1
級儲量佔總儲量的80%以上。

該礦床是典型的囊狀礦床，80%的金屬石集中在很少的體積之內，開採的產量高及成本低，是
非常優秀的多金屬礦床。該礦床將於二零零八年達產，年產金屬將達到4.5萬噸，按現價銷售額
將達到人民幣8億元。

由於本集團SLA產品的縱向整合戰略，使本集團從根本上解決了因原材料價格波動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同時也對本集團的經營溢利帶來根本性的影響，礦產品的經營溢利一般都在50%以上。
本集團的以上兩個礦所生產的鉛只能夠滿足本公司需求的50%，故此本集團將繼續尋求其他鉛
礦的投資或收購機會，目標是使本集團對鉛的需求能夠自我滿足。

對於鋰離子電池業務，本集團預期鋰離子電池的需求量於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將繼續恢復，本集
團將致力增加其生產量以提高其規模效益，並減低單位固定生產成本，從而改善毛利率。有見
及此，本集團將採取以下策略：

‧ 繼續擴充其客戶基礎，尋求更多的本地及海外手機生產廠家作為客戶；

‧ 擴充集團之鋰離子聚合物電池的市場；及

‧ 透過使用100%國產原材料，進軍鋰離子替換電池的低端市場

最後，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措施以提高生產效率及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提高其主要產品之毛利率。

其他資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僱用約8,648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11
人），本集團採用持續的人力資源發展計劃和在職培訓，以確保本集團之產品及服務素質，僱
員酬金大致根據市場情況及工作表現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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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除與守則第A.4.1條
就董事服務任期而言有所偏離外。

守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重選。概無本公司現任獨立非執行董
事有指定任期，而此構成偏離守則第A.4.1條之規定。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細則規定，於每屆股
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或倘數目並非三之倍數，  則最接近數目但不少於三分之一）董
事須輪值告退，  因此每名董事（包括以特定年期獲委任之董事）最少每三年須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告退。按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與守則所述類同。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規定標
準（「標準守則」）同等嚴謹。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均已
遵守標準守則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增林先生、姜兆華先生及肖建敏先生組成，並由
李增林先生擔任主席。審核委員會之主要權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控制
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有關的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在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至46(6)段所規定之全部資料之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詳細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間於聯交所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宋殿權

中國哈爾濱，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發出之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宋殿權先生、
羅明花女士、李克學先生、刑凱先生、劉興權先生及張立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為李增林先生、姜兆華先生及肖建敏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